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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目的和要求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食品安全质量技术标准法规课程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食品安全与品控专业独立本科的考试计划中，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是为满足食品安全领域对掌握食品标准与法规人才的需要而设置的。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学习，使应考者为以后学习食品安全学与食品品质控制与管理后继课程及进行课程设计打下必备的基础。

    （二）本课程的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应考者：

    1. 了解标准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备条件

    2. 掌握食品标准的基本内容

    3. 掌握食品法律法规制定的基本原则及食品行政执法与监督

    4. 了解主要发达国家的食品卫生与安全法律法规

    5. 掌握我国食品基础标准的主要内容

    6. 了解国外食品标准框架及采用国际标准的措施

    7. 掌握中国食品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并能进行案例分析

    （三）本课程与有关课程的联系

    本门课程是从事食品安全与品控行业必备的一门专业课，是相关食品标准与法规（国际与国内）制定的框架，它的后继课程是食品安全学与食品品质控制与管理。

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绪  论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法规与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掌握法规与标准的区别和食品标准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熟悉标准法规与市场经济、食品安全体系的相互关系。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法规与标准的概论
（一）法规与标准简述

（二）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

第二节 标准与法规的研究对象和战略地位

（一）标准与法规的研究对象
以标准层次、加工门类和加工过程要素为三维空间构成食品标准研究的对象。

（二）标准化的战略地位
标准化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WTO、市场准入

第三节 标准法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一）法规与标准的关系
法规与标准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

（二）标准法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法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标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三）标准法规与食品安全体系的关系
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性的严重问题，食品安全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法规与标准
识记：法的本质，法规的概念

（二）研究对象和战略地位
识记：标准与法规的研究对象三维空间

领会：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主要依靠标准化

（三）标准法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领会：（1）法规与标准的主要区别（2）标准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备条件

第二章 标准化与食品标准制定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标准与标准化的基本概念及方法原理，熟悉食品标准的分类和制定标准的原则与程序，掌握GB/T1.1—2000的结构、层次、格式与食品标准的编制。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标准与标准化

（一）基本概念
标准、标准化、国际标准化、区域标准化、国家标准化、地方标准化、安全、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产品标准、过程标准、合格、要求、合格评定、技术规范、规程、法规、技术法规。

（二）标准化方法原理
通过比较学习简化原理、统一原理、协调原理、优化原理

（三）标准化活动的基本原则
超前预防、协商一致、统一有度、动变有序、互相兼容、系列优化、阶梯发展、阻滞发展的原则。

第二节 食品标准分类与基本内容

（一）食品标准的分类
中国食品、国际食品的标准分类

（二）食品标准的基本内容
卫生与安全、食品营养、食品标志、包装、运输与贮藏、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节 食品标准的制定

（一）我国食品标准化工作概况

（二）标准的制定原则、程序和方法步骤
标准的制定必须遵循的原则，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定程序，企业标准的制定范围和原则以及程序。

（三）GB/T1.1—2000版概述
GB/T1.1的基本概念、编写标准的基本规则。

（四）标准的结构
标准内容的划分、标准中要素典型编排

（五）标准编写的具体要求
资料性概述要素的编写要求，规范性一般要素的编写要求，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编写要求，资料性补充要素和其他要素的编写要求。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标准与标准化
识记：标准与标准化
领会：（1）标准化的方法原理（2）标准化活动的基本原则
（二）食品标准分类与基本内容
识记：食品标准的基本内容
（三）食品标准的制定
识记：（1）标准制定必须遵循的原则（2）GB/T1.1的基本概念（3）标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与内容

领会：标准中规范性要素和资料性要素的关系

第三章 食品法律法规的基础知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食品标准法律法规的渊源与分类，掌握我国食品卫生法规体系及其制定原则与依据，熟悉食品标准法规的实施与监督管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食品法律法规的渊源和体系

（一）食品法律法规的渊源
食品法律法规渊源的概念，食品法律法规的渊源：宪法、食品法律、食品行政法规、地方性食品法规、食品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食品规章、食品标准、国际条约。

（二）食品法律法规的分类
法的分类，食品法律法规的分类。

（三）我国食品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节 食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一）食品法律法规制定的概念
（二）食品法律法规制定的基本原则
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的原则，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原则，坚持民主立法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原则，预防为主的原则，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的原则。

（三）食品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
法律依据、思想依据、自然科学依据、物质依据、政策依据。

（四）食品法律法规制定的程序
食品法律、食品行政法规、地方性食品法规、食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食品规章的制定程序。

（五）食品法律法规的实施
食品法律法规的概念、适用、效力范围、解释与遵守。

第三节 食品行政执法与监督

（一）食品行政执法概述
食品行政执法的概念、特征、依据及有效条件。

（二）食品行政执法主体
食品行政执法主体的概念及分类。

（三）食品行政执法监督
食品行政执法监督的概念、特征、种类及内容。

（四）食品行政执法与监督行为
食品行政执法与监督行为的分类，食品卫生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处罚、强制措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产品质量监督，计量监督。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食品法律法规的渊源和体系
识记：（1）食品法律法规渊源的概念（2）法的基本分类

领会：（1）食品法律法规的分类（2）我国食品法律法规的体系
（二）食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识记：食品法律法规制定的基本原则
领会：（1）食品法律法规制定的各种依据（2）食品法律法规的效力范围

应用：比较食品法律、食品行政法规、地方性食品法规、食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食品规章的制定程序。

（三）食品行政执法与监督
识记：（1）食品行政执法的概念、特征（2）食品行政执法主体的概念（3）食品行政执法监督的特征与种类

领会：食品行政执法与监督行为的内容

第四章 国际和发达国家食品法律法规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国际与发达国家食品法规的基本内容及要求，熟悉国际食品标准化组织的业务内容及其作用，掌握发达国家的食品法律法规体系与有关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措施。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国际食品法律法规概述

（一）国际食品法律法规概述
列表比较发达国家的食品卫生与安全立法和管理机构及法律法规

（二）中国食品法律法规概述

第二节 国际食品标准组织

（一）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概述、组织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负责内容，国际标准化组织委员会简介，国际标准分类法，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食品法典含义、范围、性质、内容及作用，运行机制，与食品贸易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的两项协定（SPS协定及TBT协定）与食品法典委员会，我国食品法典工作状况。

（三）国际乳品联合会（IDF/FIL）

（四）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局（IWO/OIV）

（五）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界卫生组织简介、机构、目标和职能、成员国际出版物。

（六）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简介、组织机构、主要活动、职能及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关系。

（七）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

第三节 部分发达国家食品法律法规

（一）美国食品卫生与安全法律法规

（二）欧盟食品卫生与安全法律法规

（三）日本食品卫生与安全法律法规

（四）加拿大食品卫生与安全法律法规

（五）澳大利亚食品卫生与安全法律法规

（六）德国食品卫生与安全法律法规
德国食品卫生与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的制定、分类，食品包装、储运与标签，贸易保护标准。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国际食品法律法规概述
应用：主要发达国家的食品卫生与安全法律法规与管理机构

（二）国际食品标准组织
识记：（1）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步骤（2）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组织机构（3）食品法典的含义（4）与食品有关的国际食品组织的机构

领会：（1）食品法典的内容（2）比较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粮农组织的职能

（三）部分发达国家食品法律法规
领会：日本食品卫生与安全法规的主要内容

第五章 中国食品标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我国不同类型食品标准现状与国外先进标准的主要差距，掌握食品标准的基本内容与不同食品标准技术指标的差异以及关键技术指标的设置依据和作用，熟悉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保健食品、辐照食品、食品标签、包装材料与容器卫生等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我国食品标准的现状
粮油、果蔬、畜产品的标准。

（二）我国食品标准与国外食品标准的对比分析
食品标准数量不少，但结构不合理，系统性较差；

标准的更新滞后，先进性程度和实用性较差；

食品标准体系不尽完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节 食品基础标准

（一）食品企业卫生规范（GMP）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1994）,保健食品良好造作规范（GB17405-1998）。

（二）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三）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最高残留限量标准
主要农药、兽药及放射性物质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第三节 食品产品质量标准

（一）食用植物油标准
食用植物油标准修订，修订后的菜籽油质量指标。

（二）无公害食品标准
无公害食品产地环境要求、安全要求。

（三）绿色食品标准
绿色食品标准的构成。

（四）有机食品标准
有机食品标准的概念、构成。

（五）保健食品标准 
保健（功能）食品定义及功效成分、产品分类和基本原则、配方及生产工艺要求、试验方法与包装标签。

（六）辐照食品标准
辐照食品技术要求，几种常见的辐照食品的感官、理化和微生物指标。

第四节 食品检验方法标准

（一）微生物学检验方法标准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标准，列表比较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国家标准。

（二）食品理化检验方法标准
食品理化检验主要标准方法介绍，列表比较食品理化检验国家标准

第五节 食品流通标准

（一）包装材料与容器标准
纸、金属、陶瓷、玻璃、塑料及橡胶制品包装的卫生标准。

（二）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04）
术语、基本要求、标示内容。

（三）运输与贮存标准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1）截止2002年，我国制定的粮油加工产品的行业标准项数（2）我国已发布果蔬加工产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个数（3）我国发布实施的肉及肉制品国家标准个数

应用：从数量、先进程度及体系角度比较我国食品标准与国外食品标准的差距

（二）食品基础标准
识记：（1）我国食品基础标准包括的主要内容（2）食品中主要有毒有害物质的种类

（三）食品产品质量标准
识记：（1）油脂的主要质量要求（2）无公害食品的种类（3）绿色食品的内容（4）保健食品的定义（5）几种常见辐照食品的感官、理化和微生物指标内容

领会：（1）无公害食品对产地环境的要求（2）绿色食品标准体系框架（3）有机食品标准的构成（4）对保健（功能）食品的配方、生产工艺标准的要求

（四）食品检验方法标准
识记：我国食品检验方法的种类

（五）食品流通标准
识记：主要食品包装材料及所含污染物

领会：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04）基本要求

应用：比较保质期与保存期的异同

第六章 国外食品标准与采用国际标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国外食品标准的相关要求，掌握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则和采用国际标准程度和编写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国外食品标准

（一）欧洲食品标准概述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食品标准、食品标准目录及欧盟对进口水产品的质量标准。

（二）美国食品卫生标准
美国食品安全体系，美国肉类微生物控制方法与标准。

（三）日本食品卫生标准
日本进口检疫与食品卫生制度、对进口水产品安全要求，日本禁用的食品添加剂，日本茶叶标准农药残留和质量标准。

第二节 采用国际标准

（一）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则与措施

（二）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和编写方法

（三）技术性差异和编辑性修改的标示方法
总则及国际标准引用了其他国际标准。

（四）一致性程度的标示方法
总则及在国家标准上标示一致性程度。

（五）采用国际标准产品认可程序
申报条件及认可程序。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国外食品标准
识记：（1）欧洲标准的三个类型（2）美国食品安全的主要法规机构

应用：欧盟对水产品的质量要求

（二）采用国际标准
识记：（1）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则（2）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的编号方法（3）一般性程度及代号

领会：采用国际标准的措施
应用：国际标准申报条件及认可程序

第七章中国食品法律法规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中国食品卫生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基本内容以及卫生许可证的要求，掌握保健食品、新资源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和食品市场准入、卫生监督管理、商品计量监督等规定，学会依法处理食品违法案件。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中国食品法律
（一）食品卫生法
概念及基本内容。

（二）产品质量法
概念、制定实施的意义、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三）商标法
概念，商标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商标使用管理和已注册商标发生争议的处理。

（四）计量法
概念及主要内容。

（五）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概念、内容及法律责任。

（六）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概念、内容及法律责任。

（七）境内卫生检疫法
概念、主要特征、内容及法律责任。

第二节 国家相关食品法规

（一）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制度

（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

（三）商品计量监督管理规定
（四）食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和食品卫生许可制度

（五）食品市场准入制度
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内容、意义及违规的处罚

（六）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管理办法

（七）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

（八）转基因食品管理办法

（九）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十）辐照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十一）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
法律、规章，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规范性文件，审批机构与相关部门，保健食品申报范围，保健食品的申请，对保健食品使用的原料和辅料的要求，保健产品命名

（十二）有机产品管理办法

（十三）产品质量仲裁检验管理办法

（十四）食品质量检测实验室计量认证规定

第三节 食品违法处罚与程序

（一）违反《食品卫生法》的处罚及程序

（二）违反《产品质量法》的处罚及程序

（三）违反计量法规的处罚及程序

（四）违反《标准化法》的处罚及程序

（五）违反食品包装与标志的处罚及程序

第四节 食品违法典型案例分析

（一）生产销售过期变质食品案例分析

（二）违反食品包装和标签的案例分析

（三）违反食品卫生要求的案例分析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中国食品法律
识记：（1）食品卫生法概念及规定的主要内容（3）商标法概念（4）计量立法的宗旨、计量法规体系的主要内容（5）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规定的商品检验的宗旨（6）境内卫生检疫法的主要特征

领会：（1）产品质量法制定实施的意义（2）商标权的主体、客体的内容（3）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主要内容

应用：处理发生争议的已注册商标

（二）国家相关食品法规
识记：（1）国家相关食品法规主要内容（2）绿色食品标志编号形式

领会：（1）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意义（2）对保健食品使用的原料和辅料的要求

（三）食品违法处罚与程序
领会：食品违法的分类

（四）食品违法典型案例分析
应用：（1）生产销售过期变质食品案例分析（2）违反食品包装和标签的案例分析（3）违反食品卫生要求的案例分析
三、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关于“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中有关提法的说明

    1. 大纲与教材的关系：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本内容和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课程内容的具体化。

    2.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教材里也要有。

    3. 对考核目标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

    2）三个能力层次概念的理解。

    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三个能力层次是递进等级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的有关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如定义、定理、原则、重要结论、方法、步骤、特点等），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表达、选择和判断。是低层次的要求。

    领会：要求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内涵与外延，熟悉其内容要点和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和论述。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要求能够运用本课程中规定的若干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应用问题，如绘图和分析、论证等。是高层次的要求。

    （二）关于自学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自学教材《食品标准与法规》，张建新、陈宗道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1月1版。

    （三）自学方法的指导

    1. 在开始阅读某一章教材之前，先查看大纲中关于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自学要求、以及对知识能力层次的要求和考核要求，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有的放矢。

    2. 本课程的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标准与法规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介绍了我国食品标准与法规和国际食品标准与法规；第五章至第七章重点介绍与食品生产过程有密切联系的国内外食品标准或法规及其应用。从理论到实际应用，由浅至深，考生应按照不同的要求进行掌握。

    （四）课程学分

    本课程共4学分。

    （五）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 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目标，认真钻研指定教材，明确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对应考者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导他们防止学习中的各种偏向，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2. 要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应考者将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联系起来，把基础知识和理论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提高应考者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要正确处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课程内容有重点与一般之分，但考试内容是全面的，而且重点与一般是相互联系的不是截然分开的。社会助学者应指导应考者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核知识点，在此基础上再突出重点。总之，要把重点学习同兼顾一般结合起来，切勿孤立地抓重点，把应考者引向猜题押题。

    （六）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 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目标（考核知识点、考核要求）来确定考试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要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提高或减低考试要求。考试命题要覆盖到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

    2. 本课程在试题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为：识记占40%；领会占35%；应用占25%。

    3. 试题要合理安排难度结构。试题难易度可分为较易、较难和难三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易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为：较易占40%：较难占35%；难占25%。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度与能力层次不是一个概念，在各能力层次中都会存在不同难度的问题，切勿混淆。

    4. 本课程考试试卷采用的题型有：填空、判断、简答、论述四种题型。

    5. 本课程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50分钟。其中试卷份量应以中等水平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试题为标准。评分采用百分制，60分及格。考试时只允许带钢笔、圆珠笔等。答卷必须用蓝色或黑色的钢笔或圆珠笔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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